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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石家庄学院课堂教学秩序基本要求

	对

任

课

教

师

的

要

求
	一、教师应按照《石家庄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程》要求，认真备课、授课，上课时备齐教材、教案、教学日历等基本教学材料；按时上、下课，不迟到、早退，上课期间不接打手机，不做与教学无关的事。

二、教师要根据课表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和教室组织课堂教学活动，不得随意停课、调课或私自请他人代课。

三、教师上课时应注意力集中，精神饱满，除课程需要或身体原因外，必须站立授课。

四、教师授课要使用普通话，语言要简练、生动、准确流畅；板书要规范、清楚、整洁。
五、教师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对课堂教学中出现的各种违反课堂纪律、影响教学秩序现象予以制止；对迟到、旷课的学生,应了解原因,并于课后及时向学院反映。

	对

学

生

的

要

求


	一、严格遵守教学秩序。按时上下课，不迟到、早退；衣冠整洁、仪表端正；言行文明、尊敬师长。

二、严格遵守课堂纪律。上课必须携带教材，认真听讲，积极参与教学活动；不在课堂吃零食、看课外读物、听音乐、睡觉、说话或进行其他与上课无关的活动；上课期间手机关闭；上课期间不得随意进出教室。

三、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履行请假手续，并将请假条于课前交任课教师；除需要参加学校统一安排的重大活动外，学生不得以参加活动为由请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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